
 長榮大學推廣教育 

人工智慧與資訊產業應用人才養成班 

招生簡章 
 C H A N G  J U N G  C H R I S T I A N  U N I V E R S I T Y 

班 別 人工智慧與資訊產業應用人才養成班   =專業師資授課理論與實務並行= 

課程簡介

及 

課程目標 

簡介: 本課程將著重在課程理論、實作兼具，偏重實作。 

目標: 為產業培養具備人工智慧、機器學習、深度學習、數據分析、自然語言處理能力和

相關資訊產業所需之人才，以滿足產業人才需求。 

適合職務：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工程師、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研究開發人員、人工智慧應用

工程師、深度學習瑕疵檢測工程師、深度學習及影像工程師、AOI影像處理工程師、影像

辨識工程師、數據應用工程師、專案管理人員、網頁工程師 

活動代碼 

AC1794DF5628463699924B47D0E1690D 

 

 

招生人數 
即日起至額滿為止，本班達 15 人

以上即開班，上限 40人。 

開課日期 

109年 8月 5日～11月 14日 

09:00~12:00 13:15~17:15 

(9/14 後平日課程 16:00~22:00， 

週六維持整日 09:00~12:00 13:15~18:15) 

報名期限 109/08/05 

課程時數 400小時   

訓    練 

費  用 

1.費用 100,000 元。 

2.補助額度：補助全額訓練費用，最高新台幣 10 萬元。 

(補助辦法可參考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公告 https://bit.ly/3h1v12q ) 

3.補助方式：訓練費用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先行墊付，訓練費用新台幣 10 

萬元以內者，青年無需事先繳費。 

4.學習獎勵金：每月訓練達 100小時，核發獎勵金新台幣 8,000 元。(詳情請參閱勞動部

勞發署「失業青年職前訓練獎勵要點」，網址: https://bit.ly/32s3eV2 )。 

上課地點 台南長榮大學 (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一號）教室另行公告通知 

授課師資 本校聘任專兼任之專業師資。 

招生對象 
1. 15歲至29歲（以課程開訓日計算）之本國籍待業青年者 

＊本課程適用「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」補助＊ 

報名方式 

1.現場報名：本校推廣教育中心，台南市東區林森路 2段 79號(長榮中學資訊大樓一樓)。 

2.網路報名：「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網」  👉 https://elite.taiwanjobs.gov.tw 

（一） 登錄資料：青年申請本計畫前，應登錄為「台灣就業通」會員(電子郵件將作為後續訊息

發布通知重要管道，請務必確實填寫)，並完成「我喜歡做的事」職涯興趣探索測

(https://exam1.taiwanjobs.gov.tw/Interest/Index )。  

（二） 確認資格：於本計畫專區下載或列印｢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｣，閱覽切結書及相關須知， 

後加以簽名或蓋章，並交予訓練單位 

3.傳真報名：(06)2094850  

聯絡電話：陳先生  (06)2091590或(06)2086141 

           E-mail：cjcuepc8886@gmail.com(歡迎 E-mail來信洽詢) 

應繳資料 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乙份   

備  註 
1.為確保您的上課權益，報名後若未收到任何回覆，敬請來電洽詢。 

2.為維護課程品質與其他學員權益，若原報名繳費者不克參加時，可指派其他符合參訓對象者參

https://bit.ly/3h1v12q
https://bit.ly/32s3eV2


 

報 名 表 
 

*中文姓名  出生日期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英文姓名   

性 別 □男 □女 
* 身 分 證

號 
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  
* 行 動 電

話 
 

*通訊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*電子郵件  

最 高 學 歷  
服務

單位 
 職稱  

*從何種管道得知報名訊息 
 □1.報紙 □2.廣播 □3.親友 □4.網路 □5.DM  □6.本公司舊學員推薦   

 □7.團報推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8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:必填否則無法送出完成報名。 
*本人同意個人相關資料供長榮大學於合法範圍內使用。 

我已詳細閱讀並了解以上相關規定簽名:_____________     連絡電話:06-2086141  傳真:06-2094850 

加，並最晚於開課前一週通知主辦單位。 

3.如欲取消報名，請於開課前一週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主辦單位並確認申請退費事宜，相關事

宜另依法規辦理。 

4.『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』參訓學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自付繳還訓練費用補助予訓練單位： 

(1) 計畫參訓學員參訓時數未達總時數 1/3 者，學員須自付繳還訓練費用補助之 50％ 予訓練

單位。 

(2) 計畫參訓學員參訓時數達總時數 1/3 以上，未達 2/3 者，學員須自付繳還訓練費用補助之 

20％ 予訓練單位。 

 本次訓練經費係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09年 0月 0日 0字 000000 號補助 


